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浙政办函〔２０２１〕 ７ 号
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 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

省级有关单位:

«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 年立法工作计划»已经省政府同意ꎬ

现印发给你们ꎬ请认真贯彻实施ꎮ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５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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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 年立法工作计划

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»«规章制定程序条例»和«浙江

省人民政府立法工作年度计划编制和实施规定»ꎬ现对省政府

２０２１ 年立法工作作如下安排:

一、总体要求

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ꎬ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

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ꎬ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以

及省委十四届历次全会精神ꎬ聚焦忠实践行“八八战略”、奋力打

造“重要窗口”主题主线ꎬ不断提高政治站位ꎬ坚持党对行政立法

工作的领导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理念ꎬ坚持立法服务和保障

改革发展稳定大局ꎬ统筹推进重点领域立法ꎬ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和

效率ꎬ为我省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

障ꎮ

二、立法项目安排

(一)需要年内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法规项目ꎮ

１.«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» (省司法厅、省综合执法办起

草)

２.«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»(省大数据局起草)

３.«浙江省标准化管理条例(修订)»(省市场监管局起草)

４.«中国(浙江)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(修订)» (省商务厅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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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)

５.«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»(省邮政管理局起草)

６.«浙江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» (省卫生健康委起

草)

７.«浙江省中医药条例»(省卫生健康委起草)

８.«浙江省禁毒条例(修订)»(省公安厅起草)

９.«浙江省实施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›办法» (省生态

环境厅起草)

１０.«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条例(修订)»(省应急管理厅起草)

１１.«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契税税率适用问题的决定» (省

财政厅起草)

(二)根据项目成熟情况ꎬ可以在年内由省政府提请省人大常

委会审议的法规预备项目ꎮ

１.«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条例»(省自然资源厅起草)

２.«浙江省开发区条例»(省商务厅起草)

３.«浙江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(修订)»(省市场监管局起草)

４.«浙江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(修订)»(省经信厅起草)

５.«浙江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» (省交通运输厅、杭州铁路办

事处起草)

６.«浙江省实施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›办法» (省卫

生健康委起草)

７.«浙江省实施‹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›办法» (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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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厅起草)

８.«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(修订)» (省生态环境

厅起草)

９.«浙江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»(省科协、省科技厅起草)

(三)需要年内制定出台的规章项目ꎮ

１.«浙江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»(省人防办起草)

２.«浙江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(修订)»(省审计厅起草)

３.«浙江省古道保护管理办法»(省林业局、省建设厅起草)

(四)需要进一步调研、论证ꎬ待条件成熟后提出的规章项目ꎮ

１.«浙江省林权流转和抵押管理办法(修订)» (省林业局起

草)

２.«浙江省乡村旅游促进办法»(省文化和旅游厅起草)

３.«浙江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(修订)» (省应急管理厅起

草)

４.«浙江省渔业捕捞许可办法(修订)»(省农业农村厅起草)

５.«浙江省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实施细则(修订)» (省公安厅

起草)

６.«浙江省城市桥梁隧道运行管理办法»(省建设厅起草)

７.«浙江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安置办法»(省民政厅起草)

８.«浙江省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建设与运维管理办法» (省治水办

起草)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ꎬ切实抓好立法计划的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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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起草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ꎬ完善工作机制ꎬ强化责任落实ꎬ

确保立法质量ꎮ 对年内需完成的立法项目ꎬ要严格履行法定程序ꎬ

按时保质提交送审稿ꎬ为审查留出必要时间ꎮ 未在规定时间内提

交的ꎬ要作出解释说明ꎮ

省司法厅要及时跟踪了解立法计划推进情况ꎬ对立法项目实

行专班化运作ꎬ督促有关单位按时保质提交送审稿ꎮ 按时完成审

查并提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ꎮ 对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ꎬ要

加强协调ꎬ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倾向性意见ꎬ及时报请省

政府决定ꎮ 进一步加强与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的沟通联系和衔

接配合ꎬ主动听取意见ꎮ 加强立法工作宣传ꎬ积极回应社会关切ꎬ

讲好浙江立法故事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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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、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ꎬ各设区市人民政府ꎮ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７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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